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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疫总局关于贯彻国家标准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

管理通则》的通知（2006年8月21日 国质检量函[2006]681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国家

标准GB17167-2006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

》(以下简称《通则》)已于2006年6月2日由国家质检总局、国

家标准委批准发布，现已由中国标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为做好《通则》的贯彻落实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： 一、各级质

量技术监督局要认真学习《通则》，提高认识，大力宣传《

通则》在节能降耗、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。

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将进行宣贯培训，各级质量技术监督

局要积极派人参加学习，深刻领会《通则》内容和实质，为

《通则》的贯彻落实打好理论基础。 在2007年1月1日《通则

》正式实施以前，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抓紧时间进行宣贯

，不仅要在本系统宣贯，也要向用能单位和社会公众开展宣

传工作。《通则》是强制性国家标准，用能单位必须符合《

通则》的要求。 二、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加强对用能单位

的指导，根据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质检总局等5部委联合下发的

《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》(发改环资[2006]571号)以及

国家质检总局下发的《关于对重点糊皂企业开展节能降耗服

务活动的通知》(国质检量[2006]71号)，要求企业按照《通则

》合理配备能源计量器具；要求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据《



通则》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组织监督检查。要把《

通则》的贯彻落实作为面向企业开展节能降耗服务的重要措

施。 三、《通则》对如何配备计量器具，配备什么样的计量

器具做了细致的规定。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根据不同用能

单位的需要，结合以后将发布的行业计量器具配备标准，向

用能单位宣贯这些国家标准。通过计量器具的配备，找出节

能降耗的切入点；通过计量数据的应用，找出节能降耗的关

键点。 四、2007年1月1日《通则》实施后，各级质量技术监

督局要加大对《通则》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，促进

用能单位增强节能意识，合理配备计量器具，提高能源计量

水平。 五、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及时掌握本系统和本地区

重点用能单位贯彻《通则》的情况，国家质检总局将在适当

时间对各地贯彻《通则》的情况组织监督检查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